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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永續會核心目標 7「可負擔能源」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簡報大綱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

討論案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背景說明



永續工作圈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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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負擔能源工作小組

緣由：

我國永續發展工作係依「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T-SDGs）18 項核心目標，分別設立18個工作
分組，再依性質劃分為4個工作圈，作為行政院
永續會的協調架構。

可負擔能源工作小組 (核心目標7)：

由能源署主責，屬永續經濟工作圈。依《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每3-6個月
召開一次工作分組會議，由召集人邀集委員及
各指標主辦機關報告執行情形並共同討論相關
議題。

辦理業務：

1. 設定核心目標指標路徑
2. 年度指標達成情形檢討
3. 提交前一年度指標檢討報告與年報



我國核心目標7管考指標(第2次修正規劃)

指標7.1.1

獲得供電的家戶比例 (台電公司)

指標7.1.2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術之人口比例 
(能源署)

指標7.1.3

電力排放係數 (能源署)

目標7.1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

目標7.2

提高再生能源占比

目標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

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指標7.2.1

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 
(能源署)

指標7.2.2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能源署)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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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能源署)

指標7.3.2

能源密集度 (能源署)
增修指標

增修指標

增修指標

調整序號

(原指標序號7.2.1)

調整目標名稱調整目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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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4/23

核心目標7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

參考聯合國SDGs與SDSN，
調整核心目標7指標現況

12/08 12/112025年

永續經濟工作圈第1次會議

討論核心目標7、8、18
指標修正內容及2030目標訂定

核心目標7
第2次工作分組會議

核心目標 7 指標修訂結果
說明及修正情形

第一季 第二季

永續會秘書處完成國家
永續發展指標草案

2026年

永續會秘書處辦理永續發展指
標修正公眾諮詢會議

永續會秘書處完成永續發展
指標修正，並提交永續會

永續會秘書處報請行政院
核定公告

指標修正規劃

第三季 第四季

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第2次修正規劃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每3至4年進行一次整體目標與指標修正檢討，永續會秘書處於今
(2025)年正式啟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指標修正規劃。

能源署辦理情形
◼ 為利我國指標與國際接軌，核心目標7參酌聯合國SDGs與SDSN指標，盤點及檢

討取代我國既有或新增對應指標，同時納入委員建議，進行指標及路徑修正檢討。

◼ 已於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114.03.17)與永續經濟工作圈第1次會議(114.04.23)確認核
心目標7指標修正方向及目標訂定，後續將持續配合永續會規劃時程辦理。

永續經濟工作圈第2次會議

召開產官學研諮詢會，定調各
核心目標指標修正與 2030 目
標訂定

第2次指標修正歷程



報告案
永續會核心目標 7 「可負擔能源」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114年3月17日)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有關我國指標 7.1.2 以台電系統購電量計算潔淨燃料發電，為確保計算範疇清晰明確，

請於簡報明確標示「台電系統」，以避免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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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示辦理，後續將於相關簡報頁面加註，避免誤解。

有關指標 7.2.1 各項再生能源的落後原因及精進措施應具相對應的關聯性，建議進一

步補充說明。

各項再生能源推動及管考，已透過署內永續淨零工作推動小組與部內淨零推動會報

分級督導，並定期檢視推動進度，以確保各項措施確實落實。針對再生能源落後原

因，已參酌委員意見提出對應精進措施，於114年度檢討報告內補充。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114年3月17日)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建議維持我國現行指標7.1.1「獲得供電之家戶比例」、7.3.1「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

消費涵蓋率」及7.3.2「能源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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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參酌會議決議，維持我國現行指標7.1.1「獲得供電之家戶比例」、7.3.1「強制性

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及7.3.2「能源密集度」。

建議修正我國現行指標7.2.1「再生能源累積裝置容量」為「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

費比例」，並參照日、韓、美等國不設定目標值；另於指標檢討時同步呈現「再生

能源累積裝置容量」，以檢視我國再生能源實際推動成果。

已參酌會議決議，修正指標7.2.1「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為「再生能源占最終能

源消費比例」，並參照國際作法不設定目標值；另將原指標「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

量」改列為副指標，可更準確反映再生能源實際設置量，貼近減碳成效。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第1次工作分組會議(114年3月17日)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建議新增指標7.3.3「電力排放係數」，以接軌國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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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參酌委員建議，新增指標 7.1.3「電力排放係數」，除與國際指標接軌外，亦可反

映我國電力結構之碳排放強度，作為能源轉型與減碳進程的重要參考指標。

請 參 考 國 際 指 標 「 可 獲 得 潔 淨 烹 飪 燃 料 及 技 術 之 人 口 比 例 」 的 計 算 方 式 ，

對照國內統計數據進行試算，以利評估納入我國指標參考。

已參酌委員建議，經查聯合國SDG7報告指出，屬世界銀行認定之高所得國家

(GNI>14,005 美元) ，其指標表現均直接列為「>95%」，並無細部計算公式。各國

多直接引用該數值，故建議我國依循國際慣例，比照辦理。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討論案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7.1 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並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7.1.1
獲得供電家戶比例

除因法令限制外，台電公
司均配合提供電力服務，
用電申請達成率達100%。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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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法令限制外，台電公
司均配合提供電力服務，
用電申請達成率達100%。

除因法令限制外，台電公
司均配合提供電力服務，
用電申請達成率達100%。

維持

【秘書處檢視意見】

無意見。



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台電系統發電配比燃煤

30%、燃氣50%、再生
能源20%。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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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系統發電配比燃煤
30%、燃氣50%、再生能
源20%。

【秘書處檢視意見】

1.考量具體目標7.1「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並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並未修正。原指標「潔淨燃料發電占比」為我國
能源轉型重要指標，與擬修正指標意義不同，建議保留。

2.「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術之人口比例」，建議可以新增指標方式增列。

參照秘書處意見，並對應聯合國 SDG 7.1 之意涵，將具體目標 7.1 修正為「確保所有人均可取得能源服務」；另再生能源推動
之檢視已涵蓋於目標 7.2，故建議刪除「潔淨燃料發電比例」指標。

【業管單位調整建議】

台電系統發電配比燃煤20%、
燃氣50%、再生能源30%。

7.1.2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
及技術之人口比例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
術之人口比例 >95%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
術之人口比例 >95%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
術之人口比例 >95%

新增

刪除

7.1 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並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7.1 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並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7.1.3
電力排放係數 0.408公斤 CO₂e /度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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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2公斤 CO₂e /度 0.319公斤 CO₂e /度新增

【秘書處檢視意見】

無意見。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7.2 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7.2.1 (副指標)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
容量

配合國家減碳目標新期程規劃，
滾動檢討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預估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 

29,934 MW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配合國家減碳目標新期程規劃，
滾動檢討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預估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 

34,146 MW

配合國家減碳目標新期程規劃，
滾動檢討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預估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 

47,238 MW

原指標
同步呈現

7.2.1
再生能源占最終能
源消費比例

呈現前一年度「再生能源占
最終能源消費比例」實績值

呈現前一年度「再生能源占
最終能源消費比例」實績值

呈現前一年度「再生能源占
最終能源消費比例」實績值

新增

【秘書處檢視意見】

1. 考量7.2 具體目標僅有1 項對應指標，建議將「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與「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分別修正為7.2.1 
及7.2.2；並配合修正具體目標名稱以相互扣合。

2. 目標值尊重主辦機關意見。

1.參照秘書處建議，將原具體目標「7.2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調整為「7.2 提高再生能源占比」 。

2.依秘書處意見，將「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列為指標7.2.2。 

【業管單位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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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
源消費涵蓋率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
消費涵蓋率 42.5%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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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
消費涵蓋率 43%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
消費涵蓋率 45%

維持

【秘書處檢視意見】

無意見。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7.3.2
能源密集度
(較 2015年)

2016至2026年能源密
集度年均改善 2%以上
(較2015年)

對應指標 指標路徑2027 指標路徑2030指標路徑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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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2027年能源密
集度年均改善 2%以上
(較2015年)

2016至2030年能源密
集度年均改善2%以上
（較2015年）

1.能源密集度受產業結構、氣候變遷、生活水準提高及重大國外投資等影響，且節能具有如毛巾擰水般『邊際效益遞減』的特
性，改善難度日益增加；加上後續改善需仰賴民間資金，惟現今全球經濟因關稅經貿議題充滿不確定性，短中期內恐將影響
產業投資與節能動能。

2.依據IEA資料近期全球能源密集度改善率維持在1.3~1.5%，我國設定年均改善2%屬於合理範圍，故建議維持現行目標。

維持

【秘書處檢視意見】

深度節能為「綠色成長與2050 淨零轉型」重要策略之一，為顯現其成效，建議略提升2030 年目標值。

【業管單位調整建議】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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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標檢視結果與建議，提請委員討論：

本次修正後建議目標 現行指標 本次修正後建議指標

目標7.1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能源服務，並

提高潔淨燃料發電占比

7.1.1 獲得供電家戶比例 7.1.1 獲得供電家戶比例(未調整 )

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台電
系統)

7.1.2 潔淨燃料發電占比(刪除)

7.1.2 獲得潔淨烹飪燃料及技術之人口比例 (新增)

7.1.3 電力排放係數 (新增)

目標7.2

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占比
7.2.1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7.2.1 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比例 (新增)

7.2.1 7.2.2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 (原指標調整序號)

目標7.3

提高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

並降低能源密集度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
費涵蓋率

7.3.1 強制性節能規定能源消費涵蓋率(未調整 )

7.3.2 能源密集度 7.3.2 能源密集度(未調整 )

核心目標 7之目標及指標檢討與修正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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